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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終止意向書

恢復買賣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本公司與兩名投資者訂立並無法律約束力有關須予披露交易的

意向書，而該意向書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六日終止。

投資者與本公司、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

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關連。

澄清

茲提述長港敦信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之公佈，內容有關本

公司股份（「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短暫停止買賣。本公司謹此澄

清，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訂立不具法律約束力意向書（「意向書」）而非協議。

終止意向書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本公司與兩名投資者（「投資者」）訂立並無法律約束力有關須予披

露交易的意向書。投資者乃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董

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關連。意向書（倘實現）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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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條款可能會導致投資者須根據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收購守則」）規則 26.1就所有已發

行股份（投資者或彼等之一致行動人士已經擁有或同意將予收購者除外）提出強制性要約。

經進行長時間磋商後，意向書之訂約方概無達成任何共識。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六日，意向書之訂約方一致同意終止意向書，彼等概無據此互相提出申

索。

對本公司之影響

概無對本公司之業務及財務表現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上午九時四十七分起在聯交所暫停買

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上午九時正起恢復股

份買賣。

承董事會命

長港敦信實業有限公司

主席

鄭敦木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三名執行董事為鄭敦木先生、鄭敦遷先生及陳若茂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鄺

焜堂先生、葉德山先生及胡鄭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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